附件1：
节能目标评价项目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京技管发〔2025〕11号）第38条支持项目：节能目标评价。
二、支持事项
节能目标评价项目
三、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应在亦庄新城225平方公里范围内依法经营。
（二）近三年无重大行政处罚公示信息、刑事犯罪记录，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突发环境事件。
（三）同一申报主体的同一项目，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支持项目原则上为经开区经济发展局组织的2023年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考核结果为优秀的重点用能单位。
（五）以下项目不列入支持范围：
1.未获得节能审查意见的数据中心项目。
2.使用政府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
3.‌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支持的项目。
四、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设立节能目标评价等级，支持重点用能单位在能源管理和使用过程中，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鼓励重点用能单位通过技术创新、管理优化、设备升级等多种手段，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评价等级为优秀的企业，奖励20万元。
（二）本条措施采用免申即享的方式按照事后一次性奖励的方式进行兑现。
五、办事流程
（一）收集支持项目清单：经开区经济发展局依据支持内容及标准收集项目信息，形成项目清单。
（二）政策符合性审查：经开区经济发展局会同项目支持条件中所涉及的主管部门，根据措施要求以及经开区管委会政策兑现相关规定，对清单中的项目进行审查。
（三）确定扶持结果：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对审核通过的拟支持主体拟定兑现扶持奖励金额。
（四）公示：经开区经济发展局通过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对审核通过的支持主体进行公示。
（五）确认账户信息：对于公示无异议的项目，通知企业上传承诺书及银行账户信息的盖章彩色扫描件。
（六）资金拨付：确认无误的，完成资金拨付。
六、主责部门
经开区经济发展局
七、联系方式
经开区经济发展局，联系电话：010-83508117，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八、收费标准
[bookmark: _GoBack]不收费
九、特别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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